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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第５８４条为有关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可从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

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事实因果关系视角下，应注意区分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在因解除而

发生的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中，应注意履行利益和返还利益的关系，避免重复计算。违约损害赔偿范

围的决定中，确定性问题位于事实因果关系层面，是事后判断；而可预见性问题位于法律因果关系层

面，是事前判断。若涉及确定性问题，确定性问题的探讨应在可预见性问题之前。

关键词　违约损害赔偿　事实因果关系　法律因果关系　履行利益　返还利益　可预见性

第５８４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

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

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一、规范性质、意旨与定位

［１］本条沿袭了《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之规定内容，〔１〕系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任意性

·３３·



〔１〕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２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规定仅具有指引作用，指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转下页）



规定，当事人若以违约金等形式就损害赔偿范围另做约定的，应优先适用。〔２〕〔２〕另外，本条规定属于

有关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一般规定，若其他法律就违约损害赔偿范围有特别规定的，应优先适用。

此类特别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２０１５年修正）第４７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挂

号信件丢失、损毁的，按照所收取资费的三倍予以赔偿。”

［２］本条前半句规定为主文，后半句规定为但书。本条一方面在主文中概括性地规定违约损

害赔偿的范围为“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但

书中以“可预见性”就违约损害赔偿范围做出限制。

本条主文在决定损害赔偿范围时，并未限定于具体的损害项目———意味着和违约有因果关系

的一切项目皆可在考量范围，〔３〕也不考虑过错的程度、加害人生计等，由此实现的是完全赔偿原

则的理念。完全赔偿原则意味着，民法损害赔偿不同于刑法的惩罚等，以填补损失为主要意旨，非

在惩罚行为人。若以惩罚行为人为主要意旨，则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以及生计困难与否自然可在考

量范围。〔４〕本条但书在决定损害赔偿范围时，以“可预见性”作为限制责任范围的工具。如此限

制的意旨，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从意思自治角度，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损失不在合同计

划范围之内，当事人并未就此讨价还价，就超出可预见性部分的损失进行赔偿，违反了当事人之间

的自治。因此，从维护意思自治的角度，不应支持（订立合同时）不具有可预见性的损失的赔偿。

另一方面，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自公平言，当事人就无法预见的损害常无法采取措施加以避免或

事先防范，倘若由此承担责任，则有强人所难的违反公平之嫌；自效率言，订立合同时可预见性的

要求，有助于促使当事人一方将影响损失的特殊情况向对方说明，从而使合同双方达成更有效率

的合同，采取更有效率的履行手段。另外，若合同当事人须承担超出预见的损失，将具有抑制交易

的效果，不利于促进交易，从而不利于经济效率的实现。〔５〕

［３］本条为违约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的规定，即关于义务违反（违约）和损害之间的

联系的规定。所决定者乃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违约损害赔偿所需其他构成要件非属本条规定

内容。〔６〕可从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角度，观察上述主文和但书的关系。首先，依主文

所言，损失须为“违约所造成”，才在赔偿的范围。此处“造成”指“事实因果关系”，即依据“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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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民法典》中未予保留。未予保留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即

使无此指引法条，针对欺诈的消费者保护，直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处理即可；另一方

面，《民法典》第１７９条第２款规定：“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该款就惩罚性赔偿规定的指引，已经有

一般性的规定。另外，《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２款中，“但是”前为逗号，本条将其改为分号。

参见姚明斌：《〈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

１７４页。

不限定于具体个别损害项目，着眼于受害人整体利益状况，此种情形下的“损害”认定具有“差额说”的特

点。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４—６５页。

有关完全赔偿原则的分析，参见徐建刚：《论损害赔偿中完全赔偿原则的实质及其必要性》，载《华东政

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４９—１６１页。

有关可预见性规则的理由证成及反思，参见张金海：《可预见性规则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安排———以法国

与英美合同法的比较为中心》，载《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８７—１０５页。

对损害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的阐述难以完全分开，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将对损害要件的探讨中与因果

关系问题联系较弱的那些部分放在本条阐述范围之外。正基于此，违约时是否须赔偿精神损害的问题，以及受损

利益欠缺合法性时的赔偿问题，本文并不加以探讨。另外，当违约既给守约方造成损失，也给守约方带来利益时，

会发生守约方得利是否以及如何扣减的“损益相抵”问题；当违约未给守约方造成损失，但给守约方带来利益时，会

发生违约方得利是否应当转移给守约方的“获利剥夺”问题。上述两问题皆涉及更广泛的损害赔偿的价值考量，着

眼于本条规定仅涉及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就上述两类问题，本文也基本不涉及。



准则，假如不违约（假如依约履行），则不会发生的损失。反之，即使依约履行，也会发生的损失，则

不在本条赔偿范围。〔７〕其次，依但书所言，损失还须为“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

见到”，才在赔偿的范围。此处“可预见性”的要求，可称之为法律因果关系的要求，即在法律上，

“不可预见的”损失，与违约行为，不能建立责任上的联系。也就是说，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在违约

方的责任范围。〔８〕

二、事实因果关系层面

（一）履行利益、固有利益、信赖利益与返还利益

［４］假如没有义务违反，即假如依约履行，则不会发生的损失，可定义为广义的履行利益的损

失，包括因违约而造成的固有利益的损失。狭义的履行利益，则在广义的履行利益中，排除固有利

益。所谓固有利益，是指非因合同履行而带来的合同当事人原本即存在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常为

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客体。之所以固有利益可以纳入广义的履行利益范畴，原因在于，固有利益虽

非因履行而存在，却可能因不履行而受损。其中，造成固有利益损失的，主要是因为合同附随义务

的违反（《民法典》第５０９条第２款）。例如，合同当事人提供服务过程中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

相对人人身损害时，即为固有利益的损失。〔９〕此种损失，由于我国法律并未排除违约和侵权的竞

合（《民法典》第１８６条），亦在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５］信赖利益的损失不在本条赔偿范围。所谓信赖利益的损失，是指假如不信赖对方，从而不与

对方磋商订立合同，或者不信赖合同会正常被履行，从而避免的损失。合同一方的订约费用，以及为

自己一方履行而支出的履行费用，属于典型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合同法上，广义的信赖利益，可涵盖

返还利益，即因合同一方给付而使对方获得的须返还的利益。比如，支出的价金，在合同无效时须返

还（《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假如不信赖对方，不与对方订立合同，自然不会向对方支付价金，因此，此种

须返还的价金，可归入广义的信赖利益范畴。不过，狭义的信赖利益，则不包括此种返还利益。〔１０〕信

赖利益和履行利益虽然依据不同的计算标准，但有可能指向的内容十分接近。〔１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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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虽不一定会用“事实因果关系”这个词，但其表达的内容，就是有关事实因果关系问题的。例如，

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法官认为：“根据《租赁合同》第４条的约定，留用员工的基本工资和养老保险

金本就应当由三维公司自行负担，因此……，其与数源公司的违约行为之间亦不存在因果关系。”这里，所谓“本就

应当”，是指即使没有对方的违约行为，也会产生负担（损害）。因此，此处所谓“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为不存在“事

实因果关系”。参见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上诉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民一终字第６７号。

以法律因果关系视角看待“可预见性”要求，参见叶金强：《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

第１１３条第１款但书之解释路径》，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４０—１４６页。

参见姜晓红诉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深南法沙民初字第６０４号。

关于履行利益、固有利益和信赖利益的说明，另可参见朱晓喆：《瑕疵担保、加害给付与请求权竞合———

债法总则给付障碍中的固有利益损害赔偿》，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２６—１１２７页。另外，返还利益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之用语，借鉴自［美］Ｌ．Ｌ．富勒、小威廉·Ｒ．帕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韩世远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６页。

实践中，有认为无效买卖合同中房屋市场价格上涨的增值利益，对买方仅能构成履行利益损失，不能构

成信赖利益损失［如重庆市新视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方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２０２０）渝０３民终６９４号］，并不妥当。就此，说明如下：假如（可归责于卖方的无效）房屋买卖合同按市场

价格签订后，发生纠纷时，市场价格上涨。此时，买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涨价造成的损失，逻辑是：假（转下页）



〔１２〕本文以下阐述中，为清晰起见，非特别说明时，使用的乃狭义的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概

念。〔１２〕另外，履行利益（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为德国法用词，期待利益（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为英

美法用词，两者指向相同。理由是：期待利益是指假如期待得到实现时的利益，而合同当事人所期

待的，正是对方的依约履行，因此，也就是假如对方依约履行时的利益。由此，没有必要区分履行

利益和期待利益，可以混用。〔１３〕

［６］与“如果不”准则判断相关的主题，除了利益类型的界定外，还有事实因果关系不确定的问

题。此种不确定性问题因何而起，特点何在，尚须加以分析。另外，虽然履行利益、返还利益和信

赖利益有各自不同的界定标准，但可发生复杂的交叉重复问题。如何紧扣“假如依约履行则不会

产生的损失”这一事实因果关系的基本准则，妥善决定赔偿范围，避免重复计算，仍须深入探讨。

上述问题将于下文进一步说明。

（二）可得利益的不确定性问题

［７］从事实因果关系角度言，依“如果不”准则进行判断，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为广义的履行

利益。由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不履行，而运用“如果不”准则判断，是假设“依约履行”，属于虚拟假

设。在“依约履行”的虚拟假设前提下，设想会产生什么情况，常常面临“不确定性”的难题。其中，

可得利益是否丧失的判断，尤其成为问题，下面就此加以说明。

［８］本条规定违约赔偿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可将其定义为“可得利益”。

另外，《民法典》第９３３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无偿委托合同的

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

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参考《民法典》第９３３条规定，可认为“可得利益”与“直接损

失”为相对立的概念。〔１４〕也就是说，本条主文确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可得利

益”。除了用“可得利益”与“直接损失”相对立外，法律或司法解释也会提及“间接损失”，意与“直

接损失”相对立。〔１５〕参考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用语习惯，本文认为不应区分“间接损失”和“可得利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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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如起初（签订合同时）买方不信赖对方，就会寻找另外的卖家，从而及时低价购买，不会被迫现在（纠纷

时）另行购买，从而承受涨价的损失。此种涨价损失属于信赖利益中的机会丧失造成的损失。另外，买方履行利益

的损失和涨价造成的损失数额相当，逻辑是：假如卖方须依约履行，那么，买方就会获得房屋，而其支付的对价是

合同签订时的价格，因此，买方自然就会获得房屋涨价的利益。此种假如依约履行会获得的利益，构成履行利益。

总之，房屋涨价的损失数额，既可以是信赖利益计算的结果，参照的是替代购买的房屋的涨价，也可以是履行利益

计算的结果，参照的是合同约定的房屋的涨价。

由于返还性质的责任，无须以符合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为前提，因此，法律常就“返还利益”的返还单独做

出规定。例如，《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

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

损失；……”此条就“返还利益”做出单独规定，其返还不以相对方过错为要件。

有判决直接表明两者含义相同，即“……履行利益的损失，即可期待利益损失”，值得赞同。参见衢州市

四通家电有限公司与衢州恒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８）浙民一终

字第５９号。

《民法典》实施前，法律意在从损失范围上限制完全赔偿原则适用时，常采用的办法即是将可赔偿范围限

制在“直接损失”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２０１２年）第３６条第８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２００９

年）第５５条。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３条第２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船舶发生保险事故

后造成第三者船舶沉没而引起的清理航道费用是否属于直接损失的复函》（〔２０００〕交他字第１２号）、《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法释〔１９９９〕５号，已失效）。



益（损失）”，而应将其作为同义词对待。〔１６〕就“可得利益”一词，在我国法上，可将其定义为由直接

损失而引起的未能获得的利益。另外，由于本条采取完全赔偿原则，并未将赔偿范围限定在直接

损失上，因此，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在区分上的模糊性对本条的法律适用并无影响。〔１７〕就本条适

用，两者区分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和清晰。

［９］假如依约履行，则不会产生直接损失，此时，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常较为清晰。但是，假如

没有直接损失，那么就不会丧失可获得的利益，此时，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则常面临不确定性的难

题。引发可得利益不确定性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行为在盈利性上的不确定性。２００９年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２００９〕

４０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９条中认为：“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

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而利润获取，总是和外部风险和经营者自身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随着

市场行情、经济形势、经营好坏和税收政策等多种因素变化而有所起伏”，〔１８〕由此造成可得利益的

不确定性。〔１９〕另外，有关可得利益的判断，常涉及对将来的预测，而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推测，更容

易成为问题。〔２０〕此时，往往需要法官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合理的证据和素材为基础，在虚拟

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推断。〔２１〕推断“可得利益”的证据和素材，实践中有“当地行业协会出具的证

明”，〔２２〕已经履行部分的守约方利润率和行业平均利润率，〔２３〕“与守约方类似情况的同类企业在

某个时期获得的平均利润”，〔２４〕等等。〔２５〕

（三）合同解除时履行利益和返还利益涉及的重复计算问题

［１０］《民法典》第５６６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

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此处“赔偿损失”，依据该条第２款之规定，应属违约责任。其赔偿范围，自亦受本条之调整。履行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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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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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法院的解答性文件中，即明确了此点。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沪高法民一〔２００５〕２１号）第２条的解答认为：“……可诉求赔偿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

和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

正因如此，本文并未采用实际损失概念与可得利益对应，并且并未就“实际损失”建立单独的条目加以分

析，而是重点从因果关系角度对赔偿范围问题进行阐述。就“实际损失”建立单独的条目加以分析，可见前注〔２〕，

姚明斌文，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与寇长华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２８２号。

比如，涉及未能获得租金的可得利益损失时，就面临着这样的不确定性：“房屋能否招租成功取决于很多

因素，如地理位置、市场行情、广告宣传、营销策划、业态是否确定以及招商行为是否充分等。”参见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原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最高法民再１３４号。

比如一方迟延履行导致另一方解除合同并起诉要求赔偿利润损失，此时，就判决前的期间内可能丧失的

利润，涉及“推测”；就判决后期间内可能丧失的利润（常须判决时予以确定），涉及“预测”。

最高法院在一起判决中认为，虽然可得利益具有“不确定性”，但法院仍可“综合考虑”，依据“公平原则”，

对其赔偿予以支持。此观点值得赞同，所谓依据“公平原则”，也意味着合理行使裁量权。见前注〔１８〕。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与丹阳市新伟车灯有限公司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２００８）民申字第１１９０号。

参见上海交运日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高田（上海）汽配制造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３６２号。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与深圳市热点传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深中法商再字第３０号。

学者就可得利益计算标准提出的见解与司法实践也大体吻合，参见刘承韪：《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

规则》，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８４—１０１页。



利益之判断标准如前所述为“如果不”准则，即假如违约方依约履行守约方会获得的利益。〔２６〕问

题在于，假如违约方依约履行，守约方也应依约履行，如此，则守约方无权要求给付内容的返还。

而第５６６条第１款中的“恢复原状”应包括已经履行的守约方的给付内容的返还。〔２７〕解决此冲突

的方法是将履行利益一分为二，即履行利益＝（履行利益－返还利益）＋返还利益。一分为二的目

的在于，决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时，应准确识别履行利益的赔偿范围是否已经涵盖了返还利益的

内容，如果已经涵盖，不应再次将返还利益计算在内。〔２８〕实践中，买卖合同因出卖人违约而解除

时，常发生买方已支付价金的资金占用利息（可构成返还利益）是否需要赔偿的问题。下面以此为

例进行说明。

［１１］为方便起见，设例说明：ｔ１时买卖合同签订，标的物市场价等于ｂ１，合同价为ａ１。合同价

等于市场价，即ａ１＝ｂ１，且已于合同签订时支付。合同签订后，标的物市场价（或者买受人签订转

卖合同时的转售价）上涨，于ｔ２时，
〔２９〕升至ｂ２。另外，ａ１数额金钱在ｔ１到ｔ２期间，可获得的利息额为

ａ２－ａ１。
〔３０〕后来，合同因出卖人违约而解除。就此，计算ｔ２时的损害赔偿范围。撇开本条但书规

定的可预见性问题，仅考虑此例子中的事实因果关系，分析买方的损失额。首先，假如卖方依约履

行，那么买方在ｔ２时即可取得增值后的标的物，其履行利益为标的物ｔ２时的价格，即ｂ２。其中，增

值部分为ｂ２－ｂ１，等于ｂ２－ａ１。
〔３１〕其次，假如买方请求ｂ２数额的损害赔偿，就相当于请求返还价

金（ａ１）和增值赔偿（ｂ２－ａ１），并不能包括买方资金被占用的利息，即ａ２－ａ１。因此，在赔偿增值损

失时，若ｔ２为决定增值利益损失（即应取得而未取得）的时点，
〔３２〕那么，ｔ２之前的买方资金被占用利

息不应返还，应返还的仅为当初支付的价金数额。〔３３〕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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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须注意的是，解除意味着尚未履行的，无须继续履行，但计算履行利益损失时，仍以假设继续履行会怎样

为判断方法。不能认为，无须履行，即不存在履行利益，或不存在履行利益赔偿（即只能要求信赖利益赔偿）。另见

前注〔２〕，姚明斌文，第１８１页，段码３５。

有关合同解除时“恢复原状”规定的理解，参见赵文杰：《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以

〈合同法〉第５８条和第９７条后段为中心》，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７２—１１７３页。

也就是说，要保证公式“履行利益＝（履行利益－返还利益）＋返还利益”中，减去的返还利益和加上的返

还利益具有同一性。

例如，卖方供货义务届期时，或者供货义务履行不能时，等等。

也就是说，ｔ１时的ａ１数额金钱，在ｔ２时，加上利息，会变成ａ２数额的金钱。

之所以（ｂ２－ｂ１）＝（ｂ２－ａ１），是因为设例假定买卖合同的约定价等于签订时的市场价（ｂ１＝ａ１），也就是

买卖双方都签订了一个并未亏本的合同。如此假定，只是为了简化分析，也与通常情况相符。假定为买方或卖方

订立一个亏本的合同，分析的复杂性会提高，但基本原理不会改变。

关于如何决定增值利益损失计算的时点及争论，可参见［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损害决定时点问题，是违约或侵权损害赔偿法的根本问题之一，所涉价值判

断不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问题，本文就此略过不论。

比如在一起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卖方（一物二卖）违约而解除的案件中，合同约定价款为３５００万

元，买方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合同签订时向卖方支付了首付款１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卖方又与第三人签

订《合作协议》，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再次出售并交付了土地，售价为７０００万元，合同签订当日第三人即已全额支付

（此处，为方便阐述起见，对原案情略有改动）。涉案合同（指前面的第一份合同）于２０１４年经买方请求，被一审法

院以履行不能为由判决解除。该案中，第二份合同签订时，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土地使用权售价７０００万元，相

比于第一份合同签订时（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的售价３５００万元，多出３５００万元。在决定赔偿范围时，该差价被一

审法院认为属于买方可得利益的损失，予以支持。同时，一审法院除要求卖方返还已支付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外，还支

持了买方就该资金被占用所请求的利息损失的赔偿，占用利息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起算至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共计

５００万元。此案中，差价３５００万元，类似于增值，增值利益损失（可取得而未取得）的时点（ｔ２）为第二份合同的价款

应支付日，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因此，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ｔ１）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ｔ２）期间的资金 （转下页）



〔３４〕［１２］但是，在决定增值利益损失（即应取得而未取得）时点，即ｔ２时，买方的履行利益损失为

ｂ２，等于买方已支付的价金（ａ１）再加上增值利益（ｂ２－ａ１）。因此，ｔ２以后，若计算ｂ２的利息损失额，

可分开看，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ｔ２后ａ１可带来的利息额；另一部分为ｔ２后增值利益（ｂ２－ａ１）可带

来的利息额。此种情况下，若没有同时计算ｂ２和ａ１可带来的利息额，而是仅计算了ａ１可带来的利

息额（ｔ２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则不会发生重复计算的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例中即计算

了从ｔ２而不是ｔ１时开始的资金占用利息，并同时支持了以ｔ２时决定的转售利润（相当于差价）的损

失，此时并不构成重复计算。但其理由表述———“关于可得利益损失，属于买卖合同履行后可以获

得的利益，与因资金占用产生的实际利息损失分属不同的损失范围，可依法予以同时主张”，并不

准确。〔３４〕理由的准确表述应为：合同因出卖人违约而解除时，除返还买方价金外，增值利益（差价

损失）决定基准日前的买方已支付价金的资金占用利息，和增值利益损失，不可同时赔偿，否则，会

造成重复计算；但增值利益（差价损失）决定基准日后的买方已支付价金的资金占用利息，和增值

利益损失，可以同时赔偿，不构成重复计算。

（四）费用支出的赔偿问题

［１３］费用支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假如违约方依约履行合同则守约方无须支出的费用，例

如，违约方提供质量有瑕疵的设备，守约方不得不支出维修费用；另一种是假如违约方依约履行合

同，守约方依然须支出的费用，例如，违约方迟延供货导致守约方停产数日，停产期间仍不得不支

付工人工资。假如违约方依约及时履行，此项工资费用的支出仍是不可避免的。前一项费用直接

符合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即“假如对方依约履行则不会产生的损失”，后一项费用并不直接

符合，因为假如对方依约履行此项费用依然会支出。后一项费用的特点在于：因对方违约而落空。

所谓落空，是指费用的支出作为成本，并未带来收入。

［１４］在落空费用支出时，构成履行利益的，为（潜在的）收入，即假如违约方依约履行，则守约

方会得到的收入。落空费用支出本身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此时，若赔偿落空费用，实际上是通过

赔偿信赖利益，间接地赔偿履行利益（潜在收入）的损失。〔３５〕司法实践中，落空费用的赔偿也是经

常现象，尤其是合同解除时。〔３６〕

［１５］首先，落空费用的赔偿以违约行为造成其“落空”为前提。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买卖合同

的标的物为机床，合同签订后买方为将来使用该机床，另购买配套起重机一台。后来，出卖方违约

导致合同解除。买方请求卖方赔偿购买起重机费用的损失（并由卖方取得该起重机）。该案一审、

二审和再审判决就此连续反复，核心的问题实质上即为起重机对买方是否还有用（包括转售）。如

·９３·

孙维飞：《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违约损害赔偿范围）评注

〔３４〕

〔３４〕

〔３５〕

〔３６〕

（接上页）占用利息，即不应赔偿（返还）。一审法院同时支持赔偿差价损失和此期间已支付价金的资金占用利息

损失，实属错误。此案中，就一审判决的失误，二审予以了纠正，指出“要求赔偿的可获得利益中，已包含了占用资

金的银行利息损失”。参见海口万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乔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亿泰投资有限公司

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琼民终３７９号。

参见黑龙江龙煤瑞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准东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终２５７号。该案中，买方支付价款的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但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

并不从该日期起算，而是从交货期限（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的次日起算。其背后的道理正在于：交货期限的时点在

此案中属于增值（差价）利益损失决定的基准日。

见前注〔２〕，姚明斌文，第１７９页。

《德国民法典》第２８４条明确规定守约方可以请求落空费用的赔偿。另参见张金海：《论违约救济中徒

然支出的费用的补偿：必要性与路径选择》，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０４—１１６页。



果还有用，则购买起重机的费用未落空；如果没有用，则落空。〔３７〕

其次，违约方赔偿的落空费用，其支出应与获取违约方若履行会带来的潜在收入相关，不相关

的部分应予扣除。例如，在一起最高院审理的（“桑乐”）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中，许可人违约

导致合同解除。被许可人新娘公司主张赔偿参展费及展位装修费１４１７８８元。最高院认为：“证据

２４中的收据标明了‘桑乐厨卫’，且有相应的合同，因此，前述证据足以证明新娘公司为宣传桑乐品

牌定作发光字６９００元。”“证据３８至３９，即厂房租金不能证明为生产桑乐品牌厨卫产品而支付。

因此，对于此部分损失主张，考虑到新娘公司实际生产了桑乐品牌产品，必有相应的厂房租金及物

料支出，本院酌情确定３０万元。”从最高院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为生产或宣传桑乐品牌产品而支

出的费用，是为获取桑乐品牌许可带来的潜在收入而支出，应予赔偿；反之，若不相关的，则不予赔

偿。其中，厂房租金支出，酌定３０万元，正是为了区分相关和不相关的支出费用。

［１６］再次，收入减去成本构成利润。如果须赔偿的部分为利润，那么，已经支出的费用可以作

为成本予以赔偿；如果须赔偿的部分为收入，那么，不应再赔偿费用，相反，应扣除守约方并未实际

支出的费用。实践中，就可得利益的赔偿，一般认为是（未能获得的）纯利润，这样，在可得利益之

外，须再赔偿守约方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３８〕也有一些案件，是从假如违约方依约履行守约方会

得到的收入（而非纯利润）角度计算损失，此时，事关赔偿的重点之一即守约方并未实际支出的费

用，应予扣除。〔３９〕

三、法律因果关系层面

（一）可预见性标准的定位

１．可预见性与确定性的不同

［１７］违约损害赔偿，尤其可得利益之赔偿，常会涉及确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区分问题。确定性

与否，是案件事实审理时的事后判断，而可预见性与否，是行为发生（订立合同或违约）时的事前判

断。试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所载的一起案例，进行说明：新疆证券公司的员工于２００５年将客

户张春英的某公司股票擅自出售，至２００８年案件审理时，经由配股，客户所持股票数量可上涨数

倍，且有升值和红利。再审认为：“从因果关系上看，……如果受害人的投资行为表现为短线操作、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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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该案并未讨论起重机转售可行性的问题，若可转售，则费用不会全部落空。此处忽略转售可行性问题。

参见哈尔滨富华铸造材料有限公司与大连国丰机床有限公司、大连昌盛机床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哈民三商再终字第３号。关于此案的详细分析，参见孙良国：《损害赔偿

与损害赔偿的限制性规则———“哈尔滨富华铸造材料有限公司与大连国丰机床有限公司、大连昌盛机床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评释》，载《判解研究》总第８０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４—１０６页；陆青：《违约解除和损

害赔偿———以个案中的类型化梳理为进路》，载《判解研究》总第８０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７—

１４５页。

比如２００９年《指导意见》第９条中认为：“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

润损失等类型。”可得利益和费用的赔偿，见前注〔１８〕。

例如，若以经营发电项目获得收入而言，按预期发电量乘以价格计算的为预期收入，而不仅是预期利润。

获得此项经营收入的前提是支出经营成本。如果合同经营成本并未实际支出，则应予扣除。在一起有关余热发电

项目的案件中，可得利益计算的是发电收入，法官认为应考虑“维系余热发电设施正常运行必定会产生一定投入”

因素，进行调整。此处“一定投入”应指假如获取发电收入而经营，“必然会产生”，但由于未能经营，而实际未支出。

参见河北玖翔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与四川夹江规矩特性水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２０１５）石民三初字第００３９０号。



通过股票涨跌变化，以频繁买入、卖出方式获取投资收益，则其股票被盗卖的损失未必包含股票被

盗卖后的股票本身升值部分以及相应的股利；如果该受害人的投资行为表现为长线操作、主要通

过对股票的长期持有，获取股票增值以及相应的股利等收益，则其股票被盗卖的损失通常应当包

括股票被盗卖后的升值部分以及相应的股利。”“另外，从张春英通过新疆证券公司办理完手续至

发现股票被盗卖的一年多时间内未查看股票账户、未做出任何交易指令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张春

英进行短线交易的可能性很小。”〔４０〕上述意见解决的是事实因果关系中的“确定性”问题，探求的

是假如没有致损行为，受害人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其结论认为：由于受害人进行短线操作的可能性

很小，即受害人获得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８年三年期间的收益的可能性很大。所谓“可能性”，是法官审理

时，适用事实因果关系中“如果不”准则，所做的推测———假如股票没被盗卖，受害人自己会不会早

早将其卖出。此时，并不涉及行为人或当事人事先能否预见到的问题，比如，能否事先预见到受害

人竟然是长线持有者的问题，不在上述引文讨论之列。

再以一起最高院审理的案件为例进一步说明。２００５年，恒锋公司委托华源公司以某价格收购

某展览中心股权，但收购并未成功。２０１０年，恒锋公司起诉华源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双方争执的

事实之一为，２００５年前述委托合同签订后，恒锋公司是否作为转让人以更高价格与第三人订立了

《转让展览中心股权协议》，从而是否因前述收购未成功而受有转售利润的损失。就此，法院认为：

“即使上述损失真实存在，但由于恒锋公司无证据证明华源公司在发出解除通知之时，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该《转让展览中心股权协议》的存在，故该损失属于华源公司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属于应予

赔偿的范围。”〔４１〕此案中，假如该《转让展览中心股权协议》真实存在，事后（审理时）来看，差价损

失的确定性并无问题。但是即使确定性没问题，也须涉及针对确定性的损失，事先（订立合同或违

约行为时）是否具有可预见性的问题。

［１８］探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问题，应先确定假如没有违约行为损害究竟会有多少。就已经明

确的和违约行为有事实因果关系的损害，尚须探讨是否事先可预见，以妥善决定赔偿范围。也就

是说，若涉及确定性问题，确定性问题的探讨应在可预见性问题之前。〔４２〕

２．可预见性与法律因果关系

［１９］本条所言可预见性涉及法律因果关系问题，而非违约行为的可归责性问题。也就是说本

条所言可预见性针对的是假如有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损害是否会发生的预见性，而非针对违约行为

本身的可预见性或可避免性的问题。《民法典》第５９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

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而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典》第１８０条第２款）。当违约行为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且不能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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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张春英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杨桃、张伟民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该案诉请和判决皆为侵权责任，本文从违约责任角度分

析“确定性”问题，应无影响。

东莞市恒锋实业有限公司与东莞市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委托收购股权合同赔偿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民二终字第１３号。

学者统计司法实践发现：“《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的规定参考了英国法上的可预见性规则，并没有引入确

定性规则，但人民法院似乎偏爱确定性规则。”参见吴行政：《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１１３条适用的实证考察出发》，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７１页。这一现象是

正常合理的现象，因为，可得利益赔偿的难题常常不是对确定的损失能否预见的问题，而是损失是否确定的问

题。另外，确定性要求是事实因果关系（法条中“造成”二字所包含）的应有解释，无须引入确定性规则，才可以

“偏爱”。



避免和克服）时，违约行为不具有可归责性。此非本条所意指内容。例如，若当事人双方争执导致

延期交房的暴雨是否具有可预见性，能否适用《民法典》第５９０条第１款免责，那么双方是在争论延

期的（客观）违约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的问题，非在本条讨论范围。〔４３〕

［２０］本条就违约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

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将此规定理解为有关法律因果关系的规定，有助于更好地解释适用。

下面就此予以说明。

首先，从法律因果关系角度看，订约时已预见或可预见的损失不一定在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之内。法律因果关系是指在损害和违约行为具有事实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法律上承担责任所需

要的进一步的联系。由于合同是当事人双方分配风险的协商，一方已经预见到的风险若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实现，责任由谁承担，承担范围有多大，应结合合同条款进行解释确定。其中，对价

（价格）条款起着重要的作用，订立合同时，通常收取的对价越高，可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例

如，在一起承运人违约造成托运人经济损失的案件中，法院认为“不能排除因违约事由发生而存

在经营损失的可预见性”，但是“对被上诉人可得利益的认定，应考虑上诉人在运输合同中所获

得的合同对价较低，而为承担赔偿责任”。〔４４〕从法律因果关系视角理解本条规定中的“不得超过

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所谓“不得超过”并不意

味着必然等于。

其次，从法律因果关系角度理解可预见性，意味着本条可预见性规则应服务于合理决定可将

哪些损害与违约行为建立法律上联系的规范目的和宗旨。由此，在解释适用本条以适用于个案

时，须注意违约损害赔偿规范目的和宗旨之实现。个案中可预见性与否的确定，不仅仅是一个事

实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有关可预见性的主体、时间和内容的价值判断问题。

（二）可预见性标准的法律适用

１．可预见的主体

［２１］依据本条之规定，以可预见性决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时，可预见的主体应为违约方。潜

在受害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之所在，惟相对方（潜在的违约人）无从知道时，不可期待其提供保护，因

此，以违约方为决定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可预见的主体，自无问题，也有助于激励潜在受害人向相

对方提供影响损失的信息，从而使潜在的违约方能更有效率地避免损失之发生。

本条可预见包括“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两种情形，是否已经“预见到”仅为事实问题，无须

多言；而是否“应当预见到”涉及对违约人能力的要求，不可避免包含着对违约人应当具备何种预

见能力的价值判断。通常，判断应以“一般理性人”为标准，〔４５〕即以理性人处于违约人的地位是否

能够预见为标准来判断违约人是否“应当预见”。另外，若订立契约中的当事人因为行业经验等而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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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参见惠州市鸿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邹琴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５）粤高法民一申字第８８９号。本案中，双方争执的实际内容为不可抗力中的“不可避免和克服”的因素，而非

“可预见性”。不过，为说明问题，可假定双方争论的是暴雨的可预见性。有关不同预见性的区分，亦可参见Ｆ．

Ｔｅｒｒ，Ｐｈ．Ｓｉｍｌｅｒ，Ｙ．ＬｅｑｕｅｔｔｅｅｔＦ．Ｃｈｎｄ，犇狉狅犻狋犮犻狏犻犾牶犔犲狊狅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１２ｅｄ．，Ｄａｌｌｏｚ，２０１８，ｐ．８９１．

张宝民、江正荣与方强运输合同纠纷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５）徐民二终字第

２８５号。另外，可参见徐建刚：《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下的统一损害赔偿》，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８４页。

例如最高院在一起案件判决中认为：“以一般理性人的标准判断，即使对报达展览公司与智纳德公司签

订的展览展示服务合同有所知晓，也不可能预见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解除会给报达展览公司造成９００万元的损

失。”参见哈尔滨报达展览策划有限公司与哈尔滨振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报达海景房销售代理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３５１号。



具有较好的预见能力，亦应加以考虑，因为此种预见能力的应用符合订立合同当事人的正常

期待。〔４６〕

２．可预见的时点

［２２］依据本条之规定，以可预见性决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时，可预见的时点应为订立合同时。

这是违约和侵权在决定法律因果关系时的不同处。是否可将损害结果与违约行为建立责任上的

联系，关键不在于违约行为时的预见，而在于订约行为时的预见。根本原因在于违约是合同义务

的违反，何种情况算义务违反，若违反，何种后果可在赔偿范围，这些问题都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有关。损害的发生在违约时或违约后，但当事人若商讨损害赔偿范围的准则，系在订约时。以订

约时的可预见性为准则决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能较好地契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意味着一方

若有值得保护的并非理性相对人可知道的特别利益，应于订约时向对方说明以期待对方的保护，

对方也获得斟酌考量的机会从而决定是否订约以及如何订约。〔４７〕假如未于订约时说明，从而理

性的相对人于订约时不能预见，则该特别利益的损失不应在违约损害赔偿范围。〔４８〕在意思自治

的基础上理解可预见性的时点为合同订立时，由此，可较好地解释法院就可预见性的判断往往也

会参考合同条款而定。〔４９〕

３．可预见的内容

［２３］依据本条之规定，以可预见性决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时，可预见的内容首先应为损害的

类型。比如，在一起案件中，最高院认为：“因案涉工程为中环公司的新建厂区厂房工程，依通常的

社会观念，长业公司无法预见中环公司会将其新建的厂区厂房用于对外出租营利，……故中环公

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厂房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该损失的性质和种类超出了长业公司签约时的可

预见范围，依法不应予以支持。”〔５０〕其次，可预见的内容也应包括损害的程度。〔５１〕理由是，理性的

当事人在磋商合同条款时不仅会考虑潜在损害的类型，也会考虑损害的程度，将损害的程度放进

应当预见的考量因素内，能更好地契合意思自治。比如，在一起案件中，最高院并未否认违约方迟

延供货会造成相对方发电收入性质（或类型）的损失，但认为“本案合同约定的总标的额仅１４４３万

·３４·

孙维飞：《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违约损害赔偿范围）评注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例如最高院在一起案件判决中认为：“火炬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土地投资开发及房地产开发的公司法人，

应对土地市场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其违约行为可能给彤泰公司造成何种损失具有充分的预见能力。”参见中山彤泰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山火炬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２０１４）民一终字第２８６号。

严格来说，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处即生效，虽然此时合同尚未订立，但要约人已经不再有斟酌考量的机会，

因此，假如要约人违约，更适宜的约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时点应为要约生效时。反之，假如承诺人违约，

承诺人在要约生效后承诺生效前尚有斟酌考量机会，更适宜的约定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时点应为承诺生效

时。见前注〔２〕，姚明斌文，第１８５页。

就此，下面一段话值得参考：“这显然是正确的，否则潜在的受害方可以留待合约一订立就马上通知对方

有关一切违约会产生的特别损失，严重的程度是对方（潜在的违约方）从来没想过接受的。但由于合约已经订立，

对方也没有退出或改变合约（如加上责任限制条文）的余地，这岂非是开玩笑。”杨良宜：《损失赔偿与救济》，法律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３页。另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４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９６页。

例如，在最高院的一起判决中，法院认为：“可得利益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

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合同约定的总标的额仅１４４３万元，当事人很难预见到迟延履行

会承担上千万元的赔偿责任。”参见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发电设备总厂等与湖南新华晒北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民提字第１４３号。

苏州中环集团有限公司与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２２０８号。

学说上有不同见解。对不同见解的介绍，见前注〔２〕，姚明斌文，第１８６页。



元，当事人很难预见到迟延履行会承担上千万元的赔偿责任”。〔５２〕有判决认为：“在预见内容上，

违约方在订约时不仅要预见到损失类型，还要预见到损失的大体数额。”考虑到程度判别的模糊性

更甚于类型，此种“预见到大体数额”的见解，值得赞同。〔５３〕

四、举 证 责 任

［２４］请求赔偿的守约方应就违约造成了多少损失承担证明责任，自无问题。有问题的是可得

利益不确定性引发的证明程度或证明标准的问题。如果要求对可得利益的举证达到和对直接损

失一样的确定性，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可得利益作为“应得而未得的”所失利益，是否能得到，常面

临着市场风险和经营能力等不确定性。２００９年最高院《指导意见》第１１条就可得利益损失，认为：

“对于可以预见的损失，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此条

的主要意义在于在损失的确定性上，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比较法上，降低可得利

益证明上的严格性，不乏其例。〔５４〕应认为《指导意见》规定的实质意味着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证明，

无须达到像直接损失证明那样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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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４９〕。

参见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靠山集村民委员会与韩浩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京０３民终３９８７号。

见前注〔２５〕，刘承韪文，第９１—９４页；郝丽燕：《违约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确定标准》，载《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５８—６０页。


